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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产管理计划基本情况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由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或“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18]106 号《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会令[第 151 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监会公告[2018]31 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

规定》等有关规定和《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说明书》的约定设立，并负责推广计划、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为 3 年，到期可展期，首次设立推广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

募集 15,770,000.00 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

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0429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公告，

本集合计划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成立，成立日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为

15,770,845.00 份，其中参与资金利息折合集合计划份额 845.00 份。本集合计

划管理人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封闭运作 6 个月后，每季度至多开放两次计划份额的

参与和退出，每次开放最长不超过 3 个工作日，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若本

计划参与港股通交易且遇香港联合交易所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或

港股通暂停交易的情形，管理人有权暂停办理本计划的参与和退出业务。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为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和《摩根士丹利

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允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金融产品。 

 

本财务报表由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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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集合计划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

规定》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和在财务报表附注四中所列示

的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

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集合计划 2022 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

了本集合计划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度经营成果和集合

计划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

同。当本集合计划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相关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 

 

(1)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集合计划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本集合计划现无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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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持有的债务工具是指从发行方角度分析符合金融负债定义的工具，

分别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计量： 

以摊余成本计量： 

 

本集合计划管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且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

一致，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

的利息的支付。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其他各类应收款项等。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合计划将持有的未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务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主要为债券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和基金投资，在资产负债表

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从发行方角度分析符合权益定义的工具。本集合计划将对其没有

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主要为股票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2)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本集合计划目前暂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负债包括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等。 

 

(3) 衍生金融工具 

 

本集合计划将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在

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

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

息，确认为应计利息，包含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中。对于其他类别的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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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对于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

计量。 

本集合计划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

准备。 

 

本集合计划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

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

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

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

段，本集合计划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

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

集合计划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

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集合计划按照该工具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集合计划假设其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认定为处于第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本集合计划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未扣除减值准备

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

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本集合计划将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终止确认：(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

的合同权利终止；(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集合计划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或者(3)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集

合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

解除的部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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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按如下原

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

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

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市

场交易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调整，确定公允

价值。与上述投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

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

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此外，集合计划管理人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

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2)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

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时，优先使用可

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

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3) 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人发生影响金融工具价格的重大事

件，应对估值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当本集合计

划 1) 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且 2) 

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

表中列示。 

 

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集合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

后的余额。。由于参与和退出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

及集合计划退出确认日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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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发行的份额作为可回售工具具备以下特征：(1) 赋予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在集合计划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集合计划净资产的权利，这里所指

集合计划净资产是扣除所有优先于该集合计划份额对集合计划资产要求权之后

的剩余资产；这里所指按比例份额是清算时将集合计划的净资产分拆为金额相

等的单位，并且将单位金额乘以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单位数量；(2)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即本集合计划份额在归属于该类别

前无须转换为另一种工具，且在清算时对集合计划资产没有优先于其他工具的

要求权；(3)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中(该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所有工具具

有相同的特征(例如它们必须都具有可回售特征，并且用于计算回购或赎回价

格的公式或其他方法都相同)；(4) 除了发行方应当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

或赎回该集合计划份额的合同义务外，该工具不满足金融负债定义中的任何其

他特征；(5) 该工具在存续期内的预计现金流量总额，应当实质上基于该集合

计划存续期内集合计划的损益、已确认净资产的变动、已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不包括本集合计划的任何影响)。 

可回售工具，是指根据合同约定，持有方有权将该工具回售给发行方以获取现

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或者在未来某一不确定事项发生或者持有方死亡或

退休时，自动回售给发行方的金融工具。 

 

本集合计划没有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其他金融工具或合同：(1) 现金流量总额

实质上基于集合计划的损益、已确认净资产的变动、己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不包括该集合计划或合同的任何影响)；(2) 实质上限制或固定了

上述工具持有方所获得的剩余回报。 

 

本集合计划将实收基金分类为权益工具，列报于净资产。 

 

8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已实现平准金指在参与或退出

集合计划时，参与或退出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

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参与或退出集合计划时，参与或退出款项中

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集合计划参

与确认日或集合计划退出确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

损)。 

 

9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债券投资和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按票面利率(对于贴现债为按发行价计算的利率)

或合同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在适用情况下由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缴纳的增值税后

的净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基金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红利于除权日确认为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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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于处置时，其处置价格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

扣除在适用情况下由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缴纳的增值税后的净额确认为投资收

益，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

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报酬(包括固定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

间按集合计划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确认，其中业绩报酬于相应的计提日

按投资者持有集合计划份额期间的实际收益情况计算确认，未达到计提条件的

暂估业绩报酬不计入当期损益。暂估业绩报酬的估计方法为假设本集合计划于

本报告期末按照当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计提业绩报酬前)清算，根据集合计

划委托人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包括未到期份额)至该日止持有期间的收益情况

估算的业绩报酬。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

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集合计划在存续期内不进行收益分配。 

 

12 外币交易 

 

外币交易按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入账。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于估值日采用估值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

人民币，所产生的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13 分部报告 

 

本集合计划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

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披露分部信息。 

 

经营分部是指本集合计划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1) 该组成部分能

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人能够定期

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3) 本集合

计划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

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合并

为一个经营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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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目前以一个单一的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披露分部信息。 

 

14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估值原则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行业估值实务操作，本集合计

划确定以下类别金融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时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1)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或交易不活跃(包括

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等情况，本集合计划参考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13 号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提供的指数收益法、

市盈率法、现金流量折现法等估值技术进行估值。 

 

(2) 对于在锁定期内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通过大宗交易取得的带限售期的股票等流通受限股票，参考中国基金业协

会中基协发[2017]6 号《关于发布<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股票估值指引

(试行)>的通知》之附件《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股票估值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指引”)，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公允价值

扣除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根据指引所独立提供的该流通受限股票剩余限售期对应

的流动性折扣后的价值进行估值。 

 

(3) 对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可转换债券除外)及在银行

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参考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13 号《中国证监

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值

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2015 年 1 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

种(可转换债券除外)，按照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所独立提供的估值结果确定公允

价值。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固定收益品种按照中债金融估值中心

有限公司所独立提供的估值结果确定公允价值。 

 

15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12月

30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本集合

计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此外，财政部于 2022 年颁布

了《关于印发<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2]14号)，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已采用上述准则及通知编制本集合计划 2022 年度财务报表，

对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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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金融工具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集合计划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 2022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21 年度的比

较财务报表未重列。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 1 月 1 日，本集合计划均

没有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i)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本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原金融工

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银行存款 摊余成本 455,994.3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56,093.39 

结算备付金 摊余成本 648.83 结算备付金 摊余成本 650.30 

存出保证金 摊余成本 487.52 存出保证金 摊余成本 487.75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452,372.73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452,372.73 

应收利息 摊余成本 100.77 
其他资产-应收利

息 
摊余成本 - 

应收股利 摊余成本 2,142.00 应收股利 摊余成本 2,142.00 

应收证券清

算款 

摊余成本 54,413.75 应收清算款 摊余成本 54,413.75 

应付管理人

报酬 
摊余成本 

1,085.32 
应付管理人报酬 摊余成本 

1,085.32 

应付托管费 摊余成本 36.13 应付托管费 摊余成本 36.13 

应付交易费

用 
摊余成本 679.14 

其他负债-应付交

易费用 
摊余成本 679.14 

其他负债-其

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5.48 其他负债-其他应

付款 

摊余成本 5.48 

 

于 2021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

证金”、等对应的应计利息余额均列示在“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科目中。于

2022年 1月 1日，本集合计划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将上述应计

利息分别转入“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等科目项下列示，无期

初留存收益影响。 

 

(b) 《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编制本财务报

表时调整了部分财务报表科目的列报和披露，这些调整未对本集合计划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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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所依据的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及

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缴纳税款，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

人。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2 对集合计划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

的股息、红利收入，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 集合计划卖出股票按 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

交易印花税。集合计划通过沪港通或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4 集合计划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纳

增值税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1 货币资金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其中：本金 253,784.62 455,994.32 

应计利息 60.58 - 

   

 253,845.20 455,994.3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 14 -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2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214,973.31  215,658.00   684.69 

基金投资 343,038.52  340,895.59   -2,142.93 

 558,011.83  556,553.59   -1,458.24 

      

 2021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183,107.66  173,492.60  -9,615.06 

基金投资 280,442.47  278,880.13  -1,562.34 

 463,550.13  452,372.73  -11,177.40 

 

3 实收基金 

 

 集合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899,598.77  899,598.77 

本年参与 -  - 

本年退出 -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899,598.77  899,598.77 

 

 集合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3,996,965.40  3,996,965.40 

本年参与 499,578.77  499,578.77 

本年退出 3,596,945.40  3,596,945.4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899,598.77  899,598.77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 15 - 

4 未分配利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 

    

上年度末 65,291.35 -119,363.77 -54,072.42 

本期利润 -54,140.73 9,719.16 -44,421.57 

本期集合计划份额 

 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 -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 - - 

集合计划退出款 - - -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2022年12月31日 11,150.62 -109,644.61 -98,493.99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 

    

上年度末 22,830.13 78,389.15 101,219.28 

本期利润 192,474.08 -350,163.25 -157,689.17 

本期集合计划份额 

 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150,195.44 152,592.91 2,397.47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31,148.78 -30,727.55 421.23 

集合计划退出款 -181,344.22 183,320.46 1,976.24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2021年12月31日 65,108.77 -119,181.19 -54,072.42 

 

5 股票投资收益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卖出股票成交总额  834,864.43  6,234,517.36 

减：卖出股票成本总额  882,074.43  5,989,887.33 

减：交易费用  3,083.53  - 

减：买卖股票差价收入应缴纳增值税额  - 7,731.00 

  -50,293.53  236,8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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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金投资收益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卖出基金成交总额 365,048.23  30,013.80 

减：交易费用 2.18 - 

减：卖出基金成本总额 364,530.35  29,994.49 

减：买卖基金差价收入应缴纳增值税额 - - 

 515.70 19.31 

  

7 股利收益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股票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4,665.53 12,568.66 

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7,049.91 5,842.00 

 11,715.44 18,410.66 

 

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9,719.16 -350,163.25 

其中：股票投资 10,299.75 -348,600.15 

基金投资 -580.59 -1,563.10 

减：应税金融商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预估增值税 - - 

 9,719.16 -350,163.25 

 

七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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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注册登

记机构、集合计划销售机

构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集合计划托管人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集合计划销售机构 

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2 关联方交易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i) 股票交易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交

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交

总额的比例 

     

华鑫证券 1,073,760.20 61.40% 9,908,277.35 100.00% 

 

(ii)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当期佣金 应付佣金余额 当期佣金 应付佣金余额 

     

华鑫证券 838.86 119.57 9,031.95 679.14 

 

 

(2) 关联方报酬 

 

(i)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a) 集合计划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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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净资产 1.5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

每月末，按月支付。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

的管理费 

期末应付管理

费余额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

的管理费 

期末应付管理费

余额 

     

摩根士丹利

华鑫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2,086.89 1,022.35 34,214.02 1,085.32 

 

(b) 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 

 

本集合计划支付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管理人业绩报酬在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选

择全部退出、部分退出资产管理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对每笔资产管理

计划委托人获得的资产增值金额计提 20%的业绩报酬。其计算公式为： 

 

业绩报酬=Q×max{0,（P1-P0）}×r 

 

其中： 

Q 为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的数量； 

P1 为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选择全部退出、部分退出资产管理计划或资产管理计

划终止时，其退出的或获得分配的计划份额所对应的份额净值； 

P0 为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所对应的认购或参与时的计划份额的份额净值； 

r 为业绩报酬计提比例，本资产管理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比率为 20%。 

 

于 2022 年度，本资产管理计划无应支付的业绩报酬，期末无应付业绩报酬余

额和暂估业绩报酬(2021 年度：5,720.26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无应付业

绩报酬余额和暂估业绩报酬)。 

 

(ii) 集合计划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净资产 0.05%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

每月末，按月支付。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

付的托管费 

期末应付托管

费余额 

当期发生的应支

付的托管费 

期末应付托管费

余额 

     

中国光大银行 402.87 34.09 1,140.41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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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光大银行 253,845.20 2,512.82 455,994.32 9,253.48 

 

注：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保管，按银行同

业利率计息。 

 

(4)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无 

 

(5) 其他关联方往来 

 

(i) 期末关联方持有的本集合计划份额 

 

无 

 

(ii)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6) 集合计划参与关联方发行/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情况 

 

于 2022 年度，本集合计划未购买关联方发行或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九 利润分配情况 

 

于 2022 年度，本集合计划无利润分配。 

 

十 期末(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证券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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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1 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信

用风险。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

并设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

上述各类风险。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建立了董事会、监事、经营管理层、合规负责人、合规与

风险管理部等风险控制职能部门，独立开展对业务和相关操作的风险评价。各

风险控制职能部门互相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从事前、事中、事后全面进

行业务风险监控。此外，业务部门也建立了自身的内部控制机制，主要由授权

体系和业务后台部门信息监控机制组成。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集合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责任，或者集合计

划所投资证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等情况，导致集合计划资

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评估。本集合

计划的活期银行存款存放在具有托管资格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而

与银行存款相关的信用风险不重大。本集合计划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和款项清算，违约风险可能性很小；

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流程，通过对投资品种信用等级评估来

控制证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且通过分散化投资以分散信用风险。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无债券投资。 

 

3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集合计划在履行与金融负债有关的义务时遇到资金短缺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的流动性风险一方面来自于集合计划委托人于约定开放日要求退出

集合计划，另一方面来自于投资品种所处的交易市场不活跃而带来的变现困难

或因投资集中而无法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以合理的价格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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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由于参与资金建仓而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灵活

的交易模型，使集合计划的建仓对市场的人为影响减少到最小；针对由于集合

计划委托人退出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

如规定在开放期内方可办理退出、保持一定比例的现金、在极端情况下启用暂

停退出的机制等。 

 

针对投资品种变现的流动性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合规与风险管

理部对流动性指标进行持续的监测和分析，包括组合持仓集中度指标、组合在

短时间内变现能力的综合指标、组合中变现能力较差的投资品种比例以及流通

受限制的投资品种比例等。 

 

本集合计划所承担的全部金融负债的合约约定到期日均为一个月以内且不计息，

可退出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净资产)不计息，因此账面余额即为未折现的合约到

期现金流量。 

 

4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

类价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和其他价格风

险。 

 

(1)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受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

险。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均面临由于市场利率上升而导致公允价值下降的风险，

其中浮动利率类金融工具还面临每个付息期间结束根据市场利率重新定价时对

于未来现金流影响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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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利率风险敞口 

(ii)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1-5 年 5 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253,845.20  - - -  253,845.20  

结算备付金  829.17  - - -  829.17  

存出保证金  174.43  - - -  174.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556,553.59   556,553.59  

应收股利 - - -  1,717.00   1,717.00  

应收清算款 - - -  30,314.75   30,314.75  

资产总计  254,848.80  - -  588,585.34   843,434.14  

负债 - - - - - 

应付清算款 - - -  34,777.34   34,777.34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1,022.35   1,022.35  

应付托管费 - - -  34.09   34.09  

其他负债 - - -  6,495.41   6,495.41  

应付投资顾问费 - - -  0.17   0.17  

负债总计 - - -  42,329.36   42,329.36  

利率敏感度缺口  254,848.80  - -  546,255.98   801,104.78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1-5 年 5 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455,994.32 - - - 455,994.32 

结算备付金 648.83 - - - 648.83 

存出保证金 487.52 - - - 487.52 

交易性金融集合计划 - - - 452,372.73 452,372.73 

其他资产 - - - 100.77 100.77 

应收股利 - - - 2,142.00 2,142.00 

资产总计 457,130.67 - - 454,615.50 911,746.17 

负债      

应付清算款 - - - 54,413.75 54,413.75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1,085.32 1,085.32 

应付托管费 - - - 36.13 36.13 

其他负债 - - - 10,684.62 10,684.62 

负债总计 - - - 66,219.82 66,219.82 

利率敏感度缺口 457,130.67 - - 388,395.68 845,526.35 

 

注：表中所示为本集合计划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并按照合约规定的利率重

新定价日或到期日孰早者予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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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本集合计划持有及承担的大部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不计息，因此本集合计划

的收入及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市场利率变化。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市场利率对本集合计划净资产无重大影响(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同)。 

 

(2) 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生波动

的风险。本集合计划的所有资产及负债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3) 其他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除市场

利率和外汇汇率以外的市场价格因素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于 2022 年 12 月

31日，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和基金，

所面临的其他价格风险来源于单个证券发行主体自身经营情况或特殊事项的影

响，也可能来源于证券市场整体波动的影响。 

 

(i) 其他价格风险敞口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净资

产比例(%)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净资产

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215,658.00  26.92% 173,492.60 20.5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基金投资 

 

 340,895.59  42.55% 278,880.13 32.98% 

 556,553.59 69.47% 452,372.73 53.50% 

 

(ii) 其他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上述投资的公允价值上升 5%且

其他市场变量保持不变，本集合计划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27,827.68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22,618.64 元)；反之，若本集合计划持有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下

降 5%且其他市场变量保持不变，本集合计划净资产则将相应下降 27,827.68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22,618.64 元)。 

 

十二 公允价值估计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鑫道沪港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 24 - 

1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输

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决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2 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1)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层次的余额为556,553.59元，无属于第二或第三层

次的余额(2021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层次 452,372.73 元，无属于第二或第三层

次的余额)。 

 

(2)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本集合计划以导致各层次之间转换的事项发生日为确认各层次之间转换的时点。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基金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

(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或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集合计划不会于

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将相关债券的公允

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

影响程度，确定相关股票、基金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3)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无。 

 

3 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于 2022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

产(2021年 12月 31日：同)。 

 

4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其账

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差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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